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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葵 青 區 議 會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第 五 次 會 議 議 程 （ 二 零 零 九 /一 零 ） (第 一 次 修 訂 ) 
 

時 間  議 程  議   題  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 通 過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（ 二 零 零 九 /一 零 ）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7/2009-2010 號 )(會 上 提 交 ) 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2 續 議 事 項  
青 衣 郭 怡 雅 小 學 問 題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47 及 47a/2009-2010 號 ) 
(由 李 志 強 議 員 提 出 ) 
 

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  3 要 求 調 整 傷 殘 津 貼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48 及 48a/2009-2010 號 ) 
(由 雷 可 畏 議 員 提 出 ) 
 

  動 議  
“ 葵 青 區 議 會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調 整 傷 殘 津 貼 與 高 齡

津 貼 增 幅 比 率 一 致 或 以 上 。 ＂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48 及 48a/2009-2010 號 ) 
(由 雷 可 畏 議 員 動 議，李 志 強 議 員 ,  MH、譚 惠 珍 議 員 ,  MH、潘

小 屏 議 員 ,  MH、 黃 耀 聰 議 員 、 梁 偉 文 議 員 、 潘 志 成 議 員 、 林

翠 玲 議 員 、 梁 子 穎 議 員 、 盧 慧 蘭 議 員 、 麥 美 娟 議 員 及 羅 競 成

議 員 和 議 ) 
 

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4 資 料 文 件  
青 衣 化 學 廢 物 處 理 中 心 新 營 運 合 約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53 及 53a/2009-2010 號 ) 
(由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 5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小 販 發 牌 政 策 檢 討 有 關 簽 發 新 固 定 攤 位 小 販

牌 照 事 宜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45/2009-2010 號 )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6 討 論 事 項  
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1 及 61a(會 上 提 交 )/2009-2010 號 ) 
(由 民 政 事 務 處 提 出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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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午 四 時 零 五 分  7 動 議  
“ 葵 青 區 議 會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終 止

環 球 劇 場 的 經 營 牌 照 。 ＂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8/2009-2010 號 )(會 上 提 交 ) 
(由 梁 子 穎 議 員 動 議 ， 麥 美 娟 議 員 及 許 建 芹 議 員 和 議 ) 
 

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五 分  8 
 
 
 
 

資 料 文 件  
利 用 前 坳 背 山 男 童 院 院 址 作 綜 合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用 途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59/2009-2010 號 ) 
(由 社 會 福 利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五 分  9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葵 青 區 二 零 一 零 年 度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54/2009-2010 號 )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四 時 五 十 五 分  10 庚 寅 年 葵 青 區 年 宵 市 場 簡 介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55/2009-2010 號 )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五 時 零 五 分  11 
 

葵 芳 港 鐵 站 公 廁 翻 新 工 程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57/2009-2010 號 )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五 時 二 十 分  12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二 零 一 零 年 葵 青 區 推 廣 期 滅 鼠 運 動 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58/2009-2010 號 )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五 時 三 十 分  13 環 境 衛 生 服 務 報 告 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56/2009-2010 號 )(會 上 提 交 )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出 ) 
 

下 午 五 時 三 十 五 分  14 化 學 廢 物 處 理 中 心 監 察 報 告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0/2009-2010 號 ) 
(由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出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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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午 五 時 四 十 分  15 報 告 事 項  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(i)  安 健 社 區 工 作 小 組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2/2009-2010 號 ) 

(i i)  民 生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3/2009-2010 號 ) 

(i i i)  地 方 行 政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4/2009-2010 號 ) 

 
  ( iv)  跟 進 葵 涌 215 地 段 發 展 計 劃 鄰 近 環 境 問 題 的 工 作 小 組

(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)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5/2009-2010 號 ) 

(v)  確 認 「 監 察 環 球 劇 場 小 組 」 的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名 單 及  
選 舉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 
(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)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66/2009-2010 號 ) 

 
下 午 五 時 五 十 分  16 其 他 事 項  

(i)  樹 木 管 理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重 點  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35/2009-2010 號 ) 

 
下 午 五 時 五 十 五 分  17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九 日 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 

 
(備 註 ： 每 名 委 員 最 多 可 於 每 項 議 程 發 言 兩 次 ， 每 次 時 限 為 兩 分 鐘 。 )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